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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2 月



1 概述  

建设单位在确定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日内开展了第一次公示（2020 年 7

月 9 日），主要通过网站和现场公示的形式，现场公示主要张贴于项目拟建厂址

项目大气评价范围内的行政村；网站公示主要发布于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网站，公

示期限大于 10 个工作日，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。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

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通过现场张贴、网站公示及报纸

公示的形式进行二次公示。现场公示主要张贴于项目拟建厂址项目大气评价范围

内的行政村；网站公示主要发布于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网站（2020 年 11 月 10 日）；

为保证公众知悉的广泛性和多渠道，报纸公示发布于公众易于接触的城市晚报报

纸媒体，在公示期发布两次（2020 年 11 月 10 日和 2020 年 11 月 18 日）。上述

公示形式均大于 10 个工作日，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 

建设单位（长春市固体废弃物管理中心）与评价单位（吉林省师泽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）于 2020 年 7 月签订“长春市餐厨（厨余）垃圾处理厂项目”的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的技术咨询合同，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7 月 9 日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通过网站和现场公示的形式开展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

工作。公示大于 10 个工作日。 

2.2 公开方式  

2.2.1 网络  

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7 月 9 日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公示主要发布

于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网站上。网址及截图如下： 

网址：http://srhwj.changchun.gov.cn/xxgk/zdzw/202007/t20200709_2375068.html  
 



 

网站截图 

2.2.2 其他（现场公示） 

 



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现场公示主要张

贴于拟建厂址项目附近的南王家村。具体现场照片如下： 
 

 

现场公示照片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 

公示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。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 

建设单位（长春市固体废弃物管理中心）在评价单位（吉林省师泽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）编制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开始

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通过现场张贴、网站公示及报纸公示的

形式进行二次公示。现场公示主要张贴于拟建厂址项目大气评价范围内的行政村；

网站公示主要发布于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网站（2020 年 11 月 10 日）；为保证公



众知悉的广泛性和多渠道，报纸公示发布于公众易于接触的城市晚报报纸媒体，

在公示期发布两次（2020 年 11 月 10 日和 2020 年 11 月 18 日）。上述公示形式

均大于 10 个工作日。 

3.2 公示方式  

3.2.1 网络  

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公示主要发

布于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网站上。网址及截图如下： 

网址：http://srhwj.changchun.gov.cn/xxgk/zdzw/202011/t20201110_2531759.html 
 

3.2.2 报纸  

为保证公众知悉的广泛性和多渠道，报纸公示发布于公众易于接触的城市晚

报报纸媒体，在公示期发布两次（2020 年 11 月 10 日和 2020 年 11 月 18 日）。

上述公示形式大于 10 个工作日。 

 



 
 

网站截图

 



（1）第一次报纸 

 

（2）第二次报纸 

 



3.2.3 张贴  

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将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现场公示主要

张贴于拟建厂址附近的朝阳堡和高家村。具体现场照片如下： 
 

  

 朝阳堡现场公示照片              高家村现场公示照片 

3.2.4 其他 

未进一步采用了其他方式。 

3.3 查阅情况  

    查阅场所主要设置建设单位办公地点及评价单位办公地点，无团体及个人等

查阅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 

公示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。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

多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鉴于本项目

公示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，因此，可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 

5 报批前公开情况  

5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 



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在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网站进行报批前公示，主

要公示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（除部分涉密内容外）和公众参与说明。网

址及截图如下： 

5.2 公开方式  

在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网站进行报批前公示。网址及截图如下： 

网址：http://srhwj.changchun.gov.cn/xxgk/zdzw/202102/t20210201_2682420.html 

 

网站截图 
 

6 其他  

    上述公示信息载体中报纸存档备查。



7 诚信承诺  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长春市餐厨（厨余）

垃圾处理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

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

进行了说明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长春市餐厨（厨余）垃圾处理厂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

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长春市固

体废弃物管理中心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

 

承诺单位：长春市固体废弃物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2021.年 2 月 1 日



8 附件  

公示期间无反馈意见和建议。无相关附件。 
 

 

 


